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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輸部門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工作，過去均透過車輛使用

端估算各種運具之能源消費情形，惟推估之運輸部門柴油消費總

量遠低於能源平衡表之統計數值(約 36%~39%)。為瞭解此一差

距形成原因，本研究檢核車輛使用端用以推估能源參數資料之完

整度，分析能源統計端之法令規範，並透過電子發票雲端資料、

農機用油資訊系統及能源查核年報等資訊，以進一步檢核運輸部

門柴油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量。 

本研究發現能源平衡表將石油煉製/輸入業銷售給加油站之

柴油歸為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導致加油站銷售之非運輸用途特

殊用油(供農機、鍋爐、發電機、動力機械等)被歸為運輸部門消

費，而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低估農業(農機)、服務業或工

業(鍋爐、發電機、動力機械)柴油消費量。 

本研究透過加油站單筆銷售大宗柴油電子發票資料及農機

用油資訊系統登錄之農機用油量，估算出 106 年我國加油站銷售

至非運輸部門之柴油數量至少達約 30 萬 3,240 公秉，導致至少

高估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約 80 萬 3,586 公噸。 

關鍵詞: 

柴油消費、能源平衡表、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
 林員於 107 年 6-12 月在本所擔任職代人員期間參與本計畫研究工作，協助規劃及接洽電子發票資料蒐

集事宜、撰寫 R 程式整理分析 31 萬筆電子發票資料，並估算出運輸部門柴油高估量之流向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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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運輸柴油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檢核之研
析 

一、前言 

1.1 研究緣起 

運輸活動可提供民眾快速、便捷之人流或物流移動服務，增加生活便

利性及帶動經濟成長。但運輸過程使用之汽油、柴油等能源，亦會對環境

造成衝擊，如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運具廢氣造成空氣污染等，對大氣環境

及人類健康造成不利影響。 

近年隨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已造成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問題。

隨極端氣候的頻率增加及強度增強，亦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因此，如

何減緩或調適氣候變遷，已成為當前國際間之共識。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我國於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稱溫管法)，規範包括運輸部

門在內的六大部門應訂定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明定所屬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以運輸部門而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之「我國溫室

氣體排放量統計—溫管法部門別分類」(1990-2017 年)，全國六大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量中，運輸部門居第 4 位，106 年占比為 12.67%，次於製造部門

50.82%、住商部門 20.53%及能源部門 12.8%1。若以各運輸系統觀之，依據

本所推估 107 年運具排放量顯示，公路運輸為主要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占

比高達 95.5%，軌道運輸只占 2.2%，國內水運占 1.5%，國內航空只占 0.8%。 

前述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計算，均以經濟部能源局編製的能源平

衡表為基礎，先依各部門直接能源消費量彙整計算燃料燃燒排放之溫室氣

體—二氧化碳、甲烷與氧化亞氮(如圖 1-1)，加上燃料逸散性排放、非燃料

燃燒排放之溫室氣體，即為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而後再依據各部門之直

接及間接能源使用量，可算出各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 10 月 4 日「第二期階段管制目標部門核配規劃」簡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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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能源統計資料推估溫室氣體排放量關係圖 

能源平衡表將運輸部門分為公路、鐵路、國內航空、國內水運等運輸

系統，但運輸部門在研提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時，需要更詳細之資料，如大

小客車、大小貨車、機車、臺鐵、高速鐵路、捷運等之能源消費及溫室氣

體排放情形。為進一步研析各類運具之能源消費及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本

所自 98 年起即透過車輛使用端資料(包括各類運具車輛數、行駛里程數、

個別運具能源密集度等)，由下而上(bottom-up)估算不同運具、不同能源之

消費量，並進而推估運具別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將車輛使用端依運具別由下而上彙整計算之運輸部門整體能源消費

量，與能源平衡表之統計值相比，可發現汽油消費推估值接近能源統計值，

但柴油消費量卻低於能源統計值。表 1-1 將車輛使用端推估值視為 100，

列出 103-106 年研究結果，可發現車輛使用端推估之汽油消費量高於能源

平衡表統計數值，差距介於 3%~7%之間，而柴油消費量遠低於能源平衡表

統計數值，差距達 36%~39%。 

表 1-1 能源平衡表與車輛使用端之運輸部門能源消費統計差異比率 

年 
運輸部門汽油消費比較 運輸部門柴油消費比較 

車輛使用端 能源平衡表 車輛使用端 能源平衡表 

103 100 96 100 139 

104 100 97 100 138 

105 100 96 100 137 

106 100 93 100 136 

資料來源：運研所，106-107 年都會運輸節能減碳策略評估模組開發及應用(1/2)~(2/2) 

能源平衡表為由上而下(Top-down)統計，與車輛使用端的由下而上統

計因方式不同，存在差距在所難免，如果誤差在 5%上下，屬可容忍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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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柴油消費統計差距高達 36~39%，加上部門能源消費量是影響溫室氣

體排放量計算之重要因素，影響各部門之減量責任，實有必要進一步瞭解

此一差距之形成原因，爰本研究以 106 年資料為分析標的，分別由車輛使

用端及能源統計端探究形成此一差距之可能原因，以檢核估算更合理之運

輸部門柴油消費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 

1.2 研究目標 

本計畫主要目標在檢核車輛使用端及能源統計端運輸部門能源消費

統計資料，以及透過統計編製面、法規面與實務面分析柴油實際銷售流向，

以進一步瞭解公路運輸柴油消費量統計與實際銷售流向差異情形。藉由上

述分析，可釐清運輸部門及其他部門更合理之減量責任，期讓實際能源使

用者瞭解其能源消費及溫室氣體排放責任，俾提出改善措施及配置合理資

源，以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1.3 研究內容及架構 

為達成前述目標，本計畫內容架構如圖 1-2 所示。 

 

圖 1-2 本計畫研究架構圖  

石油管理法 

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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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輛使用端運輸部門柴油消費檢核分析 

2.1 車輛使用端能源消費推估方式 

98 年本所「運輸部門能源與溫室氣體資料之建構與盤查機制之建立

(3/3)-建立運輸能源效率指標與運輸成長預測模式」報告，將公路車種依據

自用小客車、營業小客車、自用小貨車、營業小貨車、自用大客車、遊覽

車、公車與客運車、自用大貨車、營業大貨車、機車等車種別，及依據不

同燃料別(汽油、柴油)各類運具車輛登記數、平均行駛里程、燃油效率、車

輛使用率等參數，推估各類能源消耗量。其計算式如下： 

公路能源消耗量 =∑ ∑ (登記車輛數
𝒊𝒋
×

年行駛里程
𝒊𝒋

燃料效率
𝒊𝒋

×使用率
𝒊𝒋
×𝒊𝒋

公升油當量轉換值
𝒊𝒋

)×能源平衡表調整值 

其中， 

i 為車種別，包括大小貨車(自用、營業)、小客車(自用、營業)、大

客車(自用、遊覽車、公車與客運車)、機車 

j 為能源別，包括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 LPG 用量極小，不列入

分析)。 

各類運具依其使用之能源別加總計算，即可得到公路運輸之汽油、柴

油消費量。 

車輛使用端推估結果與能源平衡表統計數值，兩者資料來源不同、推

估方式相異，計算出來之能源消費量會有差距。然因各部門能源消費及溫

室氣體排放量之計算均依據能源平衡表，故過去研究會將上開車輛使用端

推估之能源消費量與能源平衡表數值校準，校準方式係將能源平衡表運輸

部門汽、柴油消費量除以車輛使用端推估之汽、柴油消費量，得到校準調

整值，各類運具推估值乘上校準調整值，即得到校準後結果。該校準調整

值若大於 1，代表車輛使用端推估之能源消費量低於能源統計，可能為車

輛使用端低估或能源平衡表高估所導致，若小於 1，則代表車輛使用端推

估之能源消費量高於能源統計值，可能為車輛使用端高估或能源平衡表低

估所導致。 

表 2-1 依汽油、柴油列出 94 年迄至 106 年以能源平衡表計算之校準

調整值，並可瞭解由車輛使用端推估結果與能源平衡表之差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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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油之校準調整值小於 1：代表車輛使用端推估之運輸部門汽油消費

量高於能源統計資料，95 年差距甚至達到 28%。但自 103 年起此一差

距已縮小，104 年差距僅 2%，106 年相差 7%。因差距在 5%上下，應

為可接受之差距範圍。 

(二)柴油之校準調整值自 101 年起均大於 1，且差異顯著：100 年以前車輛

使用端估算之柴油消耗量高於能源統計資料，94 年差距達 22%。但 101

年以後則低於能源統計資料，且差距顯著，103 年較能源統計低 39%，

106 年亦低於能源統計 36%。造成此一差距的原因，係車輛使用端低

估柴油消費？或能源統計端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值得進一步探究。 

表 2-1 歷年以能源平衡表計算之校準調整值 

年份 汽油調整值 柴油調整值 

94 0.76 0.78 

95 0.72 0.77 

96 0.76 0.79 

97 0.79 0.81 

98 0.85 0.86 

99 0.84 0.91 

100 0.90 0.92 

101
註
 0.92 1.22 

102 0.93 1.33 

103 0.97 1.39 

104 0.98 1.38 

105 0.96 1.37 

106 0.93 1.36 

註：交通部於 101 年修正統計方法，大幅提高資料準確度  

2.2 交通統計資料精進變化 

在深入分析前，先說明影響 101 年以後，車輛使用端推估結果顯著變

化(如汽油消費與能源統計差距減少，及柴油由高估情形轉為低估)之主要

原因，為其所引用之交通統計資料在 101 年有較大幅度之精進調整，包括： 

(一)自 101 年起開始有按燃料別之車輛數統計資料：不同能源溫室氣體排

放係數不同，故交通統計提供按燃料別之車輛數統計資料，對探討析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情形有莫大助益。但 100 年前缺乏此一資訊，

必須以回推方式推估各運具汽、柴油消費量，其中，汽、柴油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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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係參考歷年自用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並假設 93 年以前小汽車均

使用汽油，汽、柴油小貨車比例係假設與 101 年相同， 

(二)101 年起修改統計方法，延車公里統計之樣本數涵蓋母體數之 80%：依

據本研究 107 年 4 月 19 日訪查交通部公路總局獲知，94-100 年之延

車公里統計，係來自於車輛定檢資料之有效車輛樣本數，刪除無效數

據，亦即僅以定檢車輛有效樣本之車輛延車公里統計代表所有車輛之

延車公里，樣本涵蓋數較少。101 年起擴大涵蓋範圍，將無效樣本數以

統計平均數據補齊後，回推車輛登記總數之延車公里，針對 5 年以下

免定檢車輛，則採用國內五大車廠(裕隆、豐田 TOYOTA、福特 FORD、

日產 Nissan、本田 Honda)之保養調查紀錄，因樣本數涵蓋母體數之 80%，

統計結果接近母體。 

隨統計方法之精進改善，車輛使用端推估之汽油消費量在 101 年後已

接近能源平衡表統計數據。然而柴油消費量的差距反而變得更顯著，需進

一步探究其原因。 

2.3 車輛使用端各類車型使用能源別分析 

影響公路使用端能源消耗量之參數包括：各類車輛登記數、行駛里程

數、燃料效率資料。其中，車輛登記數資料來源為監理所車籍登記資料，

相當於母體資料。車輛行駛里程數資料來源包括監理所車輛定檢資料(5 年

以上客、貨車)、車廠保養調查資料(5 年以下客、貨車)、問卷調查(機車、

遊覽車)、業者申報(汽車客運)等。車輛燃料效率資料來源包括問卷調查(小

客車、大貨車、機車)、業者申報(大客車)、研究推估(小貨車)等。 

由於資料取得之完整度會影響推估結果，本研究將統計資料接近母體

數者視為資料完整度高；若屬年度調查性資料(1 年 1 度或 2 年 1 度)，資

料完整度為中；若為研究推估資料，且資料無法常態性取得，資料完整度

為低。此外，以汽油、柴油兩大構面來分析其運具結構之資料完整度情形。 

表 2-2 是依據 107 年發布之能源平衡表(108 年版統計數值有追溯調

整，本研究均以 107 年版為分析標的)，列出 106 年占運輸部門比重最高

之公路運輸汽、柴油消費量，其汽油消費量為 1,024 萬公秉，為柴油消費

量 470 萬公秉的 2.1 倍。換算成相同的公秉油當量單位，汽油占公路運輸

能源消費比重達 66.7%，柴油占 33%，LPG 僅占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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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06 年公路運輸能源消費結構 

能源消費量 汽油 柴油 LPG 總計 

原始單位(公秉) 10,238,671 4,700,097 53,827  

油當量單位(公秉油當量，%) 8,873,856 

(66.72%) 

4,386,601 

(32.98%) 

39,682 

(0.3%) 

13,300,139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平衡表，2018 年版 

本研究範疇以 106 年資料為主，表 2-3 列出 106 年依燃料別區分之

各類車型登記數，包括汽油、柴油及其他燃料(電能、液化石油氣等，以

及雙動力能源車輛)。在能源統計中，電力消費尚未納入公路運輸能源消

費統計中，而雙動力能源車輛係依使用之汽、柴油、液化石油氣併入整

體能源消費統計中。 

表 2-3  106 年依燃料別各類車型登記數資料 
單位：輛 

登記車輛數 汽油 柴油 
其他(電能、油

電、油氣) 
總計 

大客車(輛) 76 
33,601 
(98.3%) 

511 
(電動車 313) 

34,188 
(100%) 

大貨車(輛) 42 166,995 
(99.9%) 

51 
(電動車 1) 

167,088 
(100%) 

小客車(輛) 
6,398,382 

(94.6%) 

259,425 
(3.8%) 

105,615 
(LPG 車 13,705) 

電動車 1,236) 

6,763,422 
(100%) 

小貨車(輛) 
601,555 

(65.4%) 

317,702 

(34.6%) 

37 

(電動車 5) 

919,294 

(100%) 

特種車(輛) 
31,143 

(48.1) 

33,503 
(51.7%) 

145 
(電動車 2) 

64,791 
(100%) 

機車(輛) 
13,641,549 

(99.2%) 
 114,013 

(均為電動車) 

13,755,562 
(100%) 

總汽車數(不含機車)(輛) 7,031,198 

(88.5%) 

811,226 

(10.2%) 

106,359 

(1.3%) 

7,948,783 

(100%) 

總汽車數(含機車)(輛) 20,672,747 811,226 220,372 21,704,345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108 年 9 月 30 日 

公路運輸使用之能源以汽油、柴油為主，圖 2-1 列出使用汽油、柴油

等能源之運具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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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能源平衡表(107 年版) 

圖 2-1 運輸部門車用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占比 

由表 2-3 及圖 2-1 可看出公路運輸各類車型能源使用特性如下： 

(一)大型車輛(大客車、大貨車)以使用柴油為主，其中，使用柴油之大客車

占全部大客車比重達 98.3%，柴油大貨車占達 99.9%。 

(二)小型車以使用汽油居多，94.6%小客車使用汽油，僅 3.8%使用柴油。而

使用汽油之小貨車占 65.4%，使用柴油則占 34.6%。 

(三)機車絕大多數使用汽油：99.2%機車使用汽油，數量達 1,364 萬輛，僅

0.8%使用電力。 

(四)在不含機車之總汽車數中，使用汽油占 88.5%，數量達 703 萬輛，其中

91.0%為小客車，8.6%為小貨車，0.4%為特種車，大型車僅 118 輛。 

(五)使用柴油之總汽車數約 81 萬輛，占比 10.2%，包括大客車 3.4 萬輛(占

4.1%)、大貨車 16.7 萬輛(占 20.6%)、小客車 25.9 萬輛(占 32.0%)、小

貨車 31.8 萬輛(占 39.2%)、特種車 3.4 萬輛(占 4.1%)。 

(六)公路運輸使用電力車輛數不多，包括電動大客車 313 輛、電動小客車

1,236 輛、電動機車 11.4 萬輛，惟能源統計之公路運輸電力消費量仍

為 0，其電力消費尚未列入統計。 

公路運輸使用柴油之車輛雖僅 81 萬輛，但因主要車型如大客車、大

貨車均以營業用途居多，其平均行駛時間及行駛里程數較長，可推算其平

均每輛耗用之能源較多。 

使用汽油之車輛雖多達機車 1,364 萬輛及汽車 703 萬輛，惟因用途多

車用汽油

66.2%

柴油

33.5%

液化石油氣

0.3%

小客車：639.8 萬輛 

小貨車：60.2 萬輛 

特種車：3.1 萬輛 

機車：1,364.2 萬輛 

大客車：3.4 萬輛 

(自用 1,566 輛) 

大貨車：16.7 萬輛 

(自用 96,612 輛) 

小客車：25.9 萬輛 

小貨車：31.8 萬輛 

特種車：3.4 萬輛 

小客車(TAXI) 

13,705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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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包括通勤、接送、休閒、購物、洽公或業務使用等，甚至一個家戶會

有數輛小客車及機車，致其平均行駛時間及行駛里程數較短，平均每輛耗

用之能源相對較少。 

2.4 車輛使用端資料完整度檢核分析 

除了行駛特性外，資料來源之完整度等級亦影響估算結果。表 2-4 及

表 2-5 比較各類不同燃料別運具資料來源之完整度等級如下： 

(一)汽油車運具數量雖多達 2,067 萬輛(包括小型客貨車 700 萬輛、特種車

3 萬輛、機車 1,364 萬輛)，但多數資料完整度等級在中高水準以上，

僅 9%之車輛(約 60 萬輛之小貨車)燃料效率資料完整度等級偏低。可

推知公路使用端汽油消費量之推估結果較為準確。 

表 2-4 各類使用汽油運具資料完整度等級(106 年) 

 車輛登記數 行駛里程 燃料效率 使用率 

自用小客車

6,22.1 萬輛 

完整度等級：高 

(資料來源：監理所

車籍登記資料) 

完整度等級：高 

(資料來源：監理所

車輛定檢資料、國

內五大車廠保養調

查紀錄) 

完整度等級：中 

(資料來源：每 2 年

更新之自用小客車

使用狀況調查及計

程車營運狀況調查

之問卷調查) 

完整度等級：中低 

( 假 設 使 用 率 為

100%，較不符合自用

小客車之實際使用行

為) 

營業小客車

17.8 萬輛 
完整度等級：中高 

(營業小客車、自用/營

業小貨車之使用率

高，假設其使用率

100%，接近實際使用

行為) 

自用小貨車

58.7 萬輛 
完整度等級：低 

(資料來源：87年及

101 年本所研究報

告) 

營業小貨車

1.5 萬輛 

機車 13,64.2

萬輛 

完整度等級：中 

(資料來源：每 2

年更新之機車使用

狀況調查報告之問

卷調查) 

完整度等級：中 

(資料來源：每 2

年更新之機車使用

狀況調查報告之問

卷調查) 

完整度等級：中 

(資料來源：每 2 年

更新之機車使用狀況

調查報告之問卷調

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柴油車運具數量雖較少，計 78 萬輛(包括小型客貨車 58 萬輛及大型客

貨車 20 萬輛)，但有 55%小型客貨車(約 32 萬輛小貨車)及 49%大型客

貨車(96,612 輛自用大貨車及 1,566 輛自用大客車)燃料效率資料完整

度等級偏低，影響公路運輸柴油消費量推估結果之準確程度。惟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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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即為造成 36%~39%之統計誤差之主要原因？仍有待自能源統計端

進行檢核分析。 

表 2-5 各類使用柴油運具資料完整度等級(106 年) 

 車輛登記數 行駛里程 燃料效率 使用率 

自用小客車

236,595 輛 

營業小客車

22,830 輛 

自用小貨車

292,225 輛 

營業小貨車

25,477 輛 

與表 2-4 相同 

自用大貨車

96,612 輛 

完整度等級：高 

(資料來源：監理

所車籍登記資料) 

完整度等級：高 

(資料來源：監理

所車輛定檢資料、

國內五大車廠保

養調查紀錄) 

完整度等級：低 

(資料來源：引用營

業大貨車資料，以

營業大貨車1.05倍

計算) 

完整度等級：中高 

(大客車、大貨車

之使用率高，假設

其使用率 100%，

接近實際使用行

為) 

營業大貨車

70,383 輛 

完整度等級：中(資

料來源：每 2 個月

對 350 家貨運業者

問卷調查) 

自用大客車

1,566 輛 

完整度等級：低 

(引用「臺灣地區公

路汽車客運營運概

況」資料) 

營業大客車 

遊覽車 16,605

輛 

完整度等級：高 

遊覽車=營業大

客車 -市區 /國道

客運 

完整度等級：中 

(資料來源：每 2

年更新之遊覽車

營運狀況調查報

告) 

完整度等級：中 

(資料來源：每 2

年更新之遊覽車

營運狀況調查報

告) 

市區/國道客

運 15,430 輛 
完整度等級：高 

(市區/國道客

運，資料來源:交

通統計要覽) 

完整度等級：高 

(市區/國道客

運，資料來源:交

通統計要覽) 

完整度等級：高 

(資料來源：業者

申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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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統計端柴油消費檢核分析 

3.1 能源統計編製與油品銷售相關法規探討 

由經濟部能源局編製之能源平衡表，係以矩陣格式呈現歷年全國各種

能源產品由供給經轉變後，供應各部門及主要行業使用之能源流程資訊。

該矩陣以縱行呈現煤、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能源產品別，以橫列呈現初

級能源總供給來源、能源轉變與自用及部門別消費。 

表 3-1 為能源平衡表之概略架構，完整能源平衡表尚包括各細項能源

別，如原油及石油產品涵蓋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燃料油等，初級能

源總供給包括自產、進出口、國際海空運等，各部門則細分其子部門或更

細項部門分類，如農業部門涵蓋農牧林業及漁業，服務業部門涵蓋批發零

售、住宿餐飲、運輸服務、倉儲、通信、金融保險及不動產、工商服務、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公共行政業等。 

表 3-1 能源平衡表之各種能源供給需求矩陣 

能源別 

項目 煤及煤製品 
原油及石油

產品 
天然氣 

生質能、再生

能源、熱能 
電力 合計 

初級能源總供給 OOO OOO OOO OOO  OOO 

能源轉變與能源部

門自用 
OOO OOO OOO OOO OOO OOO 

能源消費 OOO OOO OOO OOO OOO OOO 

工業部門 OOO OOO OOO OOO OOO OOO 

運輸部門  OOO   OOO OOO 

農業部門  OOO OOO  OOO OOO 

服務業部門  OOO OOO  OOO OOO 

住宅部門  OOO OOO  OOO OOO 

非能源消費 OOO OOO   OOO OOO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經濟部能源局編製之能源平衡表繪製 

由於能源型態多元，包括固體(如煤炭)、液體(如汽、柴油)、氣體(如天

然氣)及電力，因此能源的統計單位涵蓋公噸、公秉、立方公尺、及用電度



12 

 

數。為利於比較計算，能源平衡表編製單位又包括原始單位、油當量單位

及熱值單位，後二者可計算各部門之能源消費總量。本研究使用之單位係

以原始單位(公秉)為主，在比較或加總不同能源消費總量或計算結構時，

才會以油當量單位衡量。另能源平衡表每年均檢討精進，並回溯修正歷史

資料，故 107 年版及 108 年版之能源平衡表統計數值會有所差異，本研究

分析內容係以 107 年版資料為準。 

表 3-2 係以運輸部門為主軸，參考 106 年能源平衡表製作之簡表。由

表中可看出運輸部門可細分為國內航空、公路、鐵路及國內水運，使用之

能源為石油產品(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 LPG、航空燃油、燃料油)及電

力，其中，電力主要係由軌道運輸使用，公路運輸則使用汽油、柴油及液

化石油氣。 

表 3-2  106 年能源平衡表之運輸部門能源消費情形 

能源別 

項目 

煤、天然氣等
(公秉油當量) 

原油及石油產品
(公秉油當量) 

汽油 

(公秉) 

柴油 

(公秉) 

其他石油產品 

(燃料油、LPG...) 

(公秉油當量) 

電力 

(度) 

能源消費 13,436,449 42,872,646 10,284,194 5,651,308 28,684,969 241,502,409 

工業部門 11,772,170 2,000,456 6,123 110,523 1,891,998 141,109,738 

運輸部門  13,620,083 10,238,671 4,820,172 247,560 1,422,988 

國內航空  108,578   108,578  

公路  13,300,138 10,238,671 4,700,097 39,682  

鐵路  18,836  20,182  1,422,988 

國內水運  192,530  99,893 99,300  

農業部門 3,684 355,938 256 341,743 36,767 3,036,983 

服務業部門 488,715 998,176 39,144 378,870 610,651 48,320,427 

住宅部門 829,206 1,211,769   1,211,769 47,612,271 

非能源消費 342,674 24,686,225   24,686,225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能源平衡表(107 年版資料) 

能源平衡表針對上開資料之編製說明如下： 

(一)運輸部門包括公路、鐵路、國內航空及國內水運等能源消費量，參考國

際編製方式，國際航空不屬於最終能源消費中之「運輸部門」。 

(二)各種運輸之能源消費，係使用於運輸工具之能源，而鐵路及水運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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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使用之能源(電力)，歸為服務業部門之運輸服務業。 

(三)液化石油氣、汽油、柴油等石油產品之生產、進出口、銷售資料來源為

石油煉製業、石油輸入業。電力之生產資料來源為電力供應業。 

(四)液化石油氣、車用汽油與柴油因銷售量與消費量相差無幾，故以銷售

量為消費面數據。 

(五)公路運輸之能源消費，為自用與營業用汽、機車於公民營加油站所添

加之油料。 

由於我國石油煉製業與石油輸入業依石油管理法核准者只有臺灣中

油公司(下稱中油)及台塑石化公司(下稱台塑化)兩家，故目前以該二公司為

我國油品之油源及統計資料來源。 

本研究係探討公路運輸柴油消費量，根據上述說明，其資料來源為中

油及台塑化兩公司銷售給加油站之柴油數量。然而中油、台塑化公司之銷

售量是否真與公路運輸之實際柴油消費量相差無幾，可分別由法規面及實

務面進一步檢核，本章先由法規面進行探討。 

3.2 油品銷售相關法規探討 

石油產品是國防戰略物資、產業重要生產投入，也是民生消費必需品。

自 76 年 6 月我國開放民營加油站以來，油品市場逐步自由化。90 年石油

管理法通過後，石油產品市場在引進自由競爭理念的同時，為了維護產銷

秩序，確保石油之穩定供應，對於石油相關產業仍給予不同之管制。 

針對油品的銷售管理，「石油管理法」以第四章「銷售管理」6 條條文

(§16~§20)來規範汽油、柴油及液化石油氣之銷售管理；而依「石油管理法」

§17 第 3 項規定訂定之「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則於該規則第七章「經營

管理」以 13 條條文規範加油站之營業許可、經營範圍、相關規定或禁止事

項等。石油管理法與管理規則相關規定包括： 

(一)批售形式：石油管理法§20：「經營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及其他

銷售者之油源，以依法輸入或在國內煉製者為限」，可知石油輸入業或

國內石油煉製業者為汽油、柴油上游供應來源。 

(二)油品零售形式： 

1.加油站：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3「加油站係指…，為機動車輛及動力

機械加注汽油、柴油或供給其他汽油、柴油消費者之場所」；同規則

§28-1 第 1 項規定「特殊用油需求者以桶(槽)加油之販售行為…」，同

條第 2 項規定，特殊用油需求「指農機、船筏、發電機、鍋爐、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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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油品用罄車輛…者」。亦即加油站之銷售對象包括機動車輛及

特殊用油。 

2.漁船加油站：漁船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9「漁船加油站…以供售領

有漁業證照及配(購)油手冊之船舶、舢舨、漁筏、漁業巡護船、漁業

試驗船及漁業訓練船之船用燃料及附屬潤滑油脂為主…」，其銷售對

象僅限於漁船。 

3.石油煉製/輸入業或汽、柴油批發業(未設置加油站)，其零售對象包

括： 

(1)設置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者：客貨運輸業、營造工程業、工廠、機

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為供其自用車輛或動力機械加注汽

油、柴油或液化石油氣，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石

油管理法§18)。 

(2)非供車輛使用者(石油管理法§17)。 

(三)銷售規定： 

1.加油站： 

(1)經營汽油、柴油…之零售業務(石油管理法§17)。 

(2)應以流量式加油機，於核准基地範圍內(加油站)之等候車道進行加

油行為(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28)。 

(3)若灌注柴油至油罐車之罐槽體或車輛裝載之油槽（桶），內容積總

和不得超過 4,000 公升；若灌注汽油至油罐車之罐槽體或車輛裝

載之油槽（桶），內容積總和不得超過 200 公升(加油站設置管理

規則§28)。 

(4)對特殊用油需求者以桶（槽）加油者，汽油數量在 10 公升以上或

柴油數量在 500 公升以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登記表登記

(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28-1)。 

2.漁船加油站：限以流量計販售船用燃料，其交付行為限在漁船加油

碼頭區內完成，不得以任何器具對外送貨。但船舶無法在漁船加油

碼頭區內泊岸加油者，漁船加油站得以自備之油駁船供應，並應於

該港區內直接加注於船舶自用固定油櫃內(漁船加油站設置管理規

則§12)。 

3.汽柴油批發業：石油管理法§16 僅要求「申請經營汽、柴油批發業業

務者，應檢具公司章程、銷售計畫，並填具申請書，載明經營主體名

稱及所在地、所營事業、負責人姓名及住所，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並取得登記證後，始得營業。」，對其銷售行為並無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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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採低度管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汽柴油批發業並非最終消費者，依

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26，加油站業務經營之供售範疇不包含汽柴油

批發業者。 

3.3 油品統計編製及銷售流向之比較 

由油品銷售法規可知：汽柴油銷售分成批售與零售二種，批售係指由

油源(石油輸入業與石油煉製業)供應給「非最終消費」業者，如加油站、漁

船加油站、汽柴油批發業，再由業者銷售給最終消費者。 

零售則指直接銷售給最終消費者，如加油站依法規規定，於核准基地

範圍(加油站)之等候車道零售油品給機動車輛或動力機械，及汽柴油批發

業或石油煉製/輸入業者零售給自用加儲油(氣)設施業者或非供車輛使用之

油品，後者多係以直供方式提供給客戶，其性質類似大批零售。 

溫室氣體排放量係依據各部門各種能源之最終能源消費量計算，爰本

研究僅探討油品零售端如汽柴油批發業及石油煉製/輸入業、加油站、漁船

加油站之油品銷售，表 3-3 係依油品業者別整理其銷售對象、限制及特殊

規定： 

表 3-3 油品業者銷售對象及相關規定比較 
 

石油煉製業/輸入業 汽柴油批發業 加油站 漁船加油站 

銷售 

對象 

批售： 

加油站/漁船加油站 

汽柴油批發業 

 
零售 

運輸部門(車輛用油、船

筏) 

農業部門(農機、船筏) 

工業、服務業(發電機、

鍋爐、動力機械) 

零售： 

農業部門

(漁業) 

大批零售運輸業、農業、工業、服務業 

運輸部門(設置自用加儲油設施之客貨運輸業) 

工業(設置前項設施之營造工程業、工廠 

服務業(機關) 

農業、工業、服務業(非供車輛使用用途) 

限制 - 

 
業務經營之供售範疇不

包含汽柴油批發業者。 

消費者須至加油站之等

候車道，以流量式加油

機加油。 

交付行為限在

漁船加油碼頭

區內完成，不

得對外送貨。 

特殊 

規定 
- - 

以桶（槽）加油，汽油數

量在 10 公升以上或柴油

數量在 500 公升以上，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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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登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3-3 可看出各油品業別之油品流向部門如下： 

(一)汽柴油批發業及石油煉製/輸入業： 

1.運輸部門(設置自用加儲油(氣)設施之客貨運輸業)。 

2.工業(設置自用加儲油(氣)設施之營造工程業、工廠)。 

3.服務業(設置自用加儲油(氣)設施之機關)。 

4.非供車輛使用之農業(農機)、工業及服務業(動力機械、鍋爐、發電

機)。 

(二)加油站： 

1.運輸部門(車輛用油、船筏)。 

2.農業部門(農機、船筏)。 

3.工業或服務業(發電機、鍋爐、動力機械)。 

(三)漁船加油站：依「漁業法」§59 與「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8 第

28 款規定，漁業動力用油免徵貨物稅及營業稅 5％外，並依中油公司

漁業動力用油公告牌價補貼 14％，浮動計算漁業動力用油補貼金額，

故此一數量可統計歸入所屬之農業部門-漁業消費量中。 

綜上可知，運輸部門實際消費之油品包括：加油站直接零售供車輛使

用之汽柴油，與汽柴油批發業、石油煉製業/輸入業銷售給客貨運輸業者之

車輛用油。至於加油站售出供農機、船筏、鍋爐、發電機、動力機械使用

之油品，並非由運輸部門消費。 

然而，能源統計端之公路運輸油品消費指「自用與營業用汽、機車於

公民營加油站所添加之油料」，因實務上能源統計無法逐一統計各加油站

之車輛用油銷售量，故將能源供應業(石油煉製業/輸入業)銷售給加油站之

汽柴油數量為其資料來源，於扣除漁船加油站銷售之船筏用油後，全部歸

屬於運輸部門之能源消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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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整理油品銷售法規規定，並比對能源平衡表之編製範疇如下。 

 

圖 3-1 油品統計編製及銷售流向之比較圖 

由圖 3-1 可看出，在能源平衡表的統計範疇下，將導致運輸部門之能

源消費統計產生下列誤差： 

(一)加油站銷售至特殊用途之油品，實際使用對象包括農業(農機、船筏)、

服務業或工業(發電機、鍋爐、動力機械)，除船筏用油外，其他特殊用

油將全部被歸屬為運輸部門之能源消費。 

(二)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加油站業務經營之供售範疇不包含汽柴油

批發業者，但實務上因部分加油站業者同時具有汽柴油批發業身份(包

括 9 家大型連銷加油站業者，旗下站數約 650 站)，以及加油站高購油

量-高價格折讓產生之價差情形，部分汽柴油批發業之油源係來自於加

油站；依據汽柴油批發業銷售流向之管理查核資料顯示，汽柴油批發

業油品進貨來源 40%以上來自於加油站業，且汽柴油批發業之銷售以

用途別統計，至少有 60%以上流向非運輸用途，而此些油品數量均被

歸為運輸部門之油品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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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柴油實際銷售流向分析 

4.1 電子發票雲端資料檢核 

由表 1-1 顯示公路使用端柴油消費量與能源統計差距甚大，然再進一

步依運具別深入探討時，受限於柴油運具之小貨車、大貨車燃料效率資料

準確等級偏低，且此二者占柴油運具之比重接近五成，致其推估結果缺乏

足夠之可信賴度，無法精確估算公路運輸之實際柴油消費量。 

由圖 3-1 油品統計編製及銷售流向比較圖則可看出，目前能源統計編

製方式將加油站銷售之農機、鍋爐、發電機、動力機械均列為運輸部門之

能源消費，有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之情形，然而高估數量究竟有多少？

目前並無客觀資料為其佐證。爰本研究透過財政部之電子發票雲端系統，

檢核「自加油站銷售供非運輸用途使用之柴油」，期能瞭解加油站銷售之部

分柴油流向，其分析構想、資料取得及研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分析構想 

我國統一發票制度始於 39 年，並於 69 年訂定發布「統一發票使用辦

法」為其法源依據。該制度立意在透過確立工商稅務資料控制營業稅稅收，

間接掌握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此外，因賣方需按實際營業額開

立發票，達成公平課稅目的，故已成為我國一項重要之賦稅稽徵工具。 

統一發票上需載明憑證的流水號碼、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

金額、銷售額、課稅別、稅額及總計金額、商店地址及開立商店的統一編

號。倘為三聯式發票，因其開立對象為營利事業機構，發票上還會有買方

統一編號，故稽徵機關可藉由進銷貨之勾稽，查明有無逃漏、短報稅捐及

虛設行號等不法情形。而企業亦可藉以勾稽貨物之進銷、帳款之收付及會

計帳務之處理等，可做為內部重要之管理工具。 

而後隨電子商務逐漸盛行，財政部開始全面推行電子發票，逐步淘汰

紙本發票。103 年 1 月 1 日，紙本電子發票更名為「電子發票證明聯」， 

107 年 5 月，財政部資訊中心將以載具索取儲存的無實體電子發票命名為

「雲端發票」。 

在財政部積極推廣使用電子發票下，迄至 107 年 10 月全國已有 22 餘

萬家業者導入電子發票，106 年開立超過 100 億張發票中，電子發票數量

達 68 億張，占比達 7 成(財政部通報第 7 號，107.3.23，財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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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將統

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使用載具之識別資訊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存證。透

過交易雲端化，讓業者及其上下游銷售流程透明化，可藉此追蹤產品流

向。103 年國內發生之餿水油食安風暴，即透過雲端之業者交易資料，找

出問題源及供應鏈，並及時攔截貨品，使不肖業者非法行為之影響層面

不致如滾雪球般繼續擴大。 

由於電子發票可追蹤產品流向，且在全國 2,466 站加油站中，有 1,900

站加油站已使用電子發票(比重達 77%)，未導入電子發票之加油站，多數

係位於偏遠鄉地之小站，其售油量較有限，可推估售油量占比可能更高。

在目前缺乏加油站實際銷售資訊下，透過雲端資料追蹤加油站售出油品歸

屬之買方行業，不失為研析加油站油品銷售流向的可行方式之一。 

(二)電子發票篩選條件設定 

電子發票資料欄位包括：賣方統編、交易日期、產品品項、單價、數

量、總價、買方統編等，隱含買賣雙方之個資或企業營運資訊等。在考

量個資、商業秘密保護等前提下，資料取得需受「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

第 2 項「稅捐稽徵機關對其他政府機關、學校與教研人員、學術研究機

構與研究人員、民意機關與民意代表等為統計、教學、研究與監督目的

而供應資料，並不洩漏納稅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且符合政府資訊公開

法規定」之規範，需予以「去識別化」；此外，若買方所屬業別廠商數小

於 5 家，財政資訊中心亦不提供該資料。 

為將資料去識別化，本研究僅篩選符合條件之電子發票進行分析；而

為避免資料篩選條件過細，資料太過龐大，一方面造成資訊系統計算負

擔，一方面又會導致部分交易資訊被刪除，本研究提出電子發票篩選條

件如圖 4-1，說明如下： 

 

 

 

 

圖 4-1 電子發票篩選條件 

電子發票雲 

賣方：加油站 

買方：產業(有統編) 

期間：106年 1~12月 

品名：柴油 

數量：單筆≧300公升 

油品流

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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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期間：106 年度。 

2.賣方：「加油站」業者(計 1,900 家)。 

3.商品品名：”柴油”類油品(如柴油、超級柴油、高級柴油等)。 

4.購買者為非自然人：我國私人運具數量極多，且個人車主加油時不

會要求開立「買方統一編號」，故將研究範圍限縮在開立有買方統一

編號之電子發票，亦即所謂之企業-企業(B-B)交易，此部分發票張數

約 3,100 萬張。 

5.提供資料欄位：刪除與研究主題較無關之欄位，僅要求提供買方稅

務行業標準分類之國際行業標準分類(ISIC)小類類別、品項、單位、

數量。 

6.單筆交易加油數量需達一定規模：由油品法規規範之流向分析可知，

加油站加油方式可為車輛加注油品或為桶(槽)加注油品二種方式。

倘為車輛加注油品，加油量會受到油箱容量限制，亦即單筆加油量

不會超過油箱最大容量。表 4-1 列出車輛油箱容量比較，其中，使

用汽油之機車容量僅 5-7 公升，使用汽、柴油之小客車及小貨車容

量分別增至 75 公升、80 公升，使用柴油之大貨車、大客車油箱容

量則可增至 200-250 公升。故可初步假設，單筆加油數量超過一定

規模者(本研究以 300 公升為篩選門檻)，應非屬為車輛加注油品，

而係以桶(槽)加注油品方式。但要注意的是，加油數量 300 公升以

下亦不乏非運輸用途之小數量提桶加油，如營造工程之怪手、起重

機、昇降機用油，惟此部分資料無法判別，而無法列為本研究範疇。 

表 4-1 車輛油箱容量比較 

類型 容量 油品 

50 至 150CC 機車 5~7 公升 汽油 

自用小客車   

2,000CC 以下 50-55 公升 汽油、柴油 

2,000CC 以上 65-75 公升  

小貨車(3.49T 以下) 80 公升左右 汽油、柴油 

大貨車   

10.5T 以下 100 公升左右  

10.5T 至 17T 200 公升左右 柴油 

17T 以上(砂石車、拖車頭

等) 

配置 200 公升、300 公升、400

公升三種等級油箱 

 

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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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座中型巴士 95-100 公升左右  

大型巴士  柴油 

200HP 左右 100 公升左右  

255HP 以上至 420HP 250 公升  

農用機械 23 公升-100 公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於確定篩選條件後，本研究透過交通部行文，於 107 年 8 月 14 日函

請財政部提供全國加油站銷售單筆柴油大於 300 公升之電子發票相關資料。

經財政部審查同意後，於 107 年 9 月 26 日函請財政資訊中心提供資料，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依據上開篩選條件，提供 31 萬

6,013 筆去識別化之交易資訊。 

(三)研究結果僅能反映部分柴油流向 

藉由電子發票雲端資料分析，雖可瞭解柴油的銷售流向，但經本研究

訪查財政資訊中心及中油公司臺北營業處，得知研究之最大限制為研究

範疇僅占柴油交易之一小部分，故研究結果只能反映在該分析範疇內柴

油流向非運輸部門之數量。 

圖 4-2 整理出本研究資料蒐集範疇(紫底紅框部分)與完整柴油銷售範

疇之關聯圖。其詳細說明如下： 

 
圖 4-2 本研究範疇與整體柴油交易之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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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研究分析之柴油零售管道僅為整體柴油銷售管道之一部分：柴油

零售管道包括石油煉製業/輸入業、汽柴油批發零售業及加油站 3 種，

依據 107 年發布之能源平衡表統計，106 年全國柴油消費量合計為

482 萬 172 公秉，其中，由公路運輸使用之柴油消費量為 470 萬 97

公秉，本研究僅分析其中之加油站售油行為。 

2.僅 77%加油站導入電子發票：106 年加油站售油資料中，尚有 500

餘加油站(占 23%)尚未導入電子發票，本研究只能針對導入電子發

票之加油站分析其柴油銷售流向。 

3.導入電子發票之加油站業者亦可能開立非電子發票：油品交易開立

之發票形式包括電子發票及非電子發票，非電子發票包含手寫開立

之發票、電子計算機發票及收銀機發票等(如圖 4.3)，即使導入電子

發票之業者，亦可能因買方之要求，而開立非電子發票。 

 

圖 4-3 油品交易發票形式 

4.加油站單筆銷售 300 公升以下之油品，仍涵蓋非運輸用油：如營造

工地多屬短期性工地，無自用加儲油設施，為供其動力機械或發電

機使用，會直接提桶向加油站小額加油；惟本研究未將單筆交易數

量低於 300 公升之柴油交易列入分析。 

5.未能分析自然人之非運輸用途用油：加油站開立之電子發票，營業

人(B-B 交易)占比約未達 1 成(如 106 年總交易筆數 5.8 億餘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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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統編之營業人交易筆數約 3,100 萬筆，僅占 5.3%)。惟自然人(非

營業人)亦可能以桶(槽)方式購買柴油供非運輸用途(如農家用發電

機、家用動力機械)使用，此部分流向亦未能列入分析。 

6.以車隊卡購油之交易，並非開立電子發票：加油站為提供大宗用油

者簽帳加油、使用勾稽、額度控管及簡化報銷手續等服務，會發行

車隊卡(中油體系)或商務卡(台塑石化體系)供大宗客戶使用。以中油

公司的車隊卡為例，其加油對象包括流向非運輸用途之「灌桶卡」。

由於車隊卡加油係採月結方式結帳，並由中油公司行銷事業部開立

非電子發票(電子計算機發票)給大宗客戶。故透過車隊卡於加油站

加油，流向非運輸用途之柴油數量，並未列入電子發票之資料蒐集

範圍內。 

 

圖 4-4 中油公司車隊卡形式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本研究之分析範疇僅占柴油交易之一小部分，實

際上加油站流向非運輸用途之柴油數量，應較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多出很

多。 

(四)電子發票雲端資料分析結果 

依據本研究提出之篩選條件，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計提供 31 萬 6,013

筆交易資料。由於各筆交易資料只有行業分類、品名、購買數量及金

額，爰本研究先依「買方業別」欄位彙整計算交易筆數及柴油購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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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大宗柴油之主要購買行業別。惟因此處之「買方業別」係稅務行

業標準分類(TSIC)，與能源平衡表的行業分類有些差異，故需將稅務標準

行業分類資訊轉換為能源平衡表業別後，再與現行能源統計資料進行比

較分析。 

經前述分類彙整及調整後，本研究由分析加油站單筆大宗柴油電子發

票雲端資料，可得到圖 4-5 之研析結果，其說明如下： 

 

圖 4-5 加油站單筆大宗柴油交易銷售流向 

1.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 31 萬 6,013 筆大宗柴油資料，銷售量合計 35

萬 8,512 公秉，僅占能源統計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 480 萬公秉之

7.44%。可看出本研究範疇僅占整體柴油消費之一小部分。 

2.由大宗柴油電子發票銷售資料分析可看出，僅 33.82%為運輸部門使

用(12 萬 1,256 公秉)，35.45%為服務業部門使用(12 萬 7,098 公秉)，

29.47%為工業部門使用(10 萬 5,664 公秉)，能源部門自用為 3,475 公

秉(占 0.97%)，農林漁牧業使用 1,019 公秉(占 0.28%)。換言之，流

向非運輸部門之比重達 66.18%，數量高達 23 萬 7,256 公秉。 

3.若僅就流向非運輸部門部分分析，53.6%流向服務業，44.5%流向工

業(包括 25.5%流向營造業，19%流向其他工業)，能源部門占 1.5%，

農林漁牧業占 0.4%。 

4.若將上述高估運輸部門之數量回歸其所屬部門，可看到能源部門能

源消費量將增加 11%，工業部門增加 96%，服務業部門增加 34%，

運輸部門將減少 4.9%柴油消費量(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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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將高估運輸部門之柴油消費量攤提回所屬部門之比較 

 

106 年 

能源平衡表值 

(A) 
(公秉) 

新增量 

(B) 
(公秉) 

調整後 

能源平衡表 

(C)=(A)+(B) 
(公秉) 

變動百分比 

(D)=(B)÷(A) 

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差異 

(CO2e) 

能源部門自用 32,971 3,475 36,446 11% +9,209 公噸 

工業部門 110,523 105,664 216,187 96% +28 萬 10 公噸 

服務業部門 378,870 127,098 505,968 34% +33 萬 6,810 公噸 

農業部門 341,743 1,019 342,762 0.3% +2,656 公噸 

小計 864,107 237,256 1,167,347 27.5% +61 萬 8,289 公噸 

運輸部門 4,820,172 -237,256 4,516,932 -4.92% -61 萬 8,289 公噸 

公路運輸 4,700,097 -238,643 4,395,470 -5.08%  

其他運輸 120,075 1,387 121,462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依據有限之電子發票資料推估至少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 23 萬

7,256 公秉，再依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6.0.3 版)之柴油

CO2當量排放係數 2.65 計算，可估算出至少高估運輸部門二氧化碳

排放量 61 萬 8,289 公噸 CO2排放當量。 

4.2 其他柴油可能流向探討 

由於前述方法取得之電子發票雲端資料僅占柴油交易之一小部分，為

瞭解加油站銷售之柴油流向非運輸部門情形，本研究再透過「非生產性質

能源大用戶柴油消費」及「農機用油資訊系統」探討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

被高估情形。 

(一)非生產性質之能源大用戶柴油消費量 

經濟部能源局為輔導能源大用戶節能減碳，依據「生產性質」及「非

生產性質」兩大類，對電力契約容量達一定規模之能源大用戶，以建立能

源查核制度及訂定節約能源計畫方式，協助業者達成相關節能規定。所謂

「一定規模」，依據 107 年 3 月 9 日經能字第 10704601100 號公告指出，

能源用戶能源使用數量基準之電力契約用電容量超過 800Kw 者，須依能

源管理法§9 規定，建立能源查核制度，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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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性質」能源大用戶，係指工業部門耗能較多之產業，涵蓋化工

業、電機電子業、金屬基本工業、非金屬礦業、紡織業、造紙業、食品業

等。但因申報之能源消費種類僅涵蓋電力、燃料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

燃料煤，不包括汽、柴油，無法取得其汽柴油消費量與能源平衡表之統計

數值進行比對。 

「非生產性質」能源大用戶涵蓋污染整治業、營造業及服務業部門項

下行業，其分類與能源平衡表並不完全一致。表 4-3 係將「2018 非生產性

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下稱查核年報，經濟部能源局指導財團法人臺灣綠

色生產力基金會編印)用戶申報之 106 年主要能源消費量，與 106 年能源平

衡表接近之行業柴油消費統計進行比對。 

在進行分析之前，需先說明查核年報僅針對能源大用戶進行調查，並

未列入中小型用戶之能源使用量，理論上能源平衡表涵蓋各細項消費部門，

其統計數據會大於查核年報。 

表 4-3 服務業部門能源統計及能源大用戶查核年報柴油消費比較 

單位：公秉 

能源平衡表(106 年統計) 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106 年

統計) 

服務業部門 378,870   

批發及零售業 0 批發及零售業 459 

住宿及餐飲業 103,474 住宿及餐飲業 2,158 

運輸服務業 321 
運輸及倉儲業註 2

 14,027 
倉儲業 11,539 

通信業 2,10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94 

金融保險及不動

產業 
221 

金融及保險業 19 

不動產業 12 

工商服務業 0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184 

支援服務業 1 

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 
0 

教育服務業 3,45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 
3,710 

公共行政業 195,088 
公共行政及國防：

強制性社會安全 
1,323 

其他 66,127 

藝術、娛樂及關服

務業 
247 

其他服務業 65 

資料來源：能源局，107 年版能源平衡表及「2018 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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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 可發現： 

1.能源統計可能低估運輸服務業及倉儲業柴油消費量： 

能源統計之運輸服務業柴油消費量為 321 公秉，倉儲業柴油消

費量為 11,539 公秉，合計 11,860 公秉。而查核年報之運輸及倉儲業

柴油消費量為 14,027 公秉，高於能源統計數值。顯示能源平衡表低

估運輸業及倉儲服務業之柴油消費量；而這些被低估的柴油消費量，

會被歸屬其他非實際消費之部門中。 

2.能源平衡表部分服務業之柴油用量為零，但查核年報同業別能源大

用戶申報之柴油消費量大於零很多： 

能源統計之批發及零售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

業之柴油消費量掛零，而能源查核年報之批發及零售業消費 459 公

秉柴油、工商服務業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消費 184 公秉柴油，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之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分別消費 3,458 公秉及 3,710 公秉柴油。其中，批發零售業及工商

服務業使用之柴油，可能係由其運具在提供貨品或服務時使用，故

在此不納入研析。 

(1)教育服務業： 

查核年報中屬於能源大用戶之教育服務業計 202 家，柴油消費

量為 3,458 公秉。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之教育統計查詢網，107 學年全國各級學校

數合計為 10,902 家，包括大學 127 家、獨立學院 14 家、高級中等

學校 513 家、特殊教育學校 28 家、宗教研修學院 6 家。屬於能源大

用戶者多係設有宿舍，能源消費量較高。 

由於部分學校係以柴油做為宿舍熱水鍋爐之供熱能源(如臺東

大學、中央大學等)，故能源消費種類涵蓋柴油。然而能源平衡表之

教育服務業(歸屬於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項下)之柴油消費量為零，

顯示其實際消費量有明顯遺漏統計之情形；倘若所使用之柴油購入

管道為加油站，亦會導致有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現象。 

(2)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查核年報中，屬於能源大用戶之醫院家數計 147 家，消費柴油

數量為 3,710 公秉。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提供之醫療院所家數統計顯示，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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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有 483 家醫院(西醫 478 家，中醫 5 家)，這些醫院依據「醫療

機構設置標準」第 3 條之「醫院設置基準」附表規定，至少設有 20

床以上病床，且一般病房需均設有浴廁設備。另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指導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編印之「醫院節約能源應用技

術手冊」(105 年 10 月再版)顯示，醫院會使用柴油做為病房洗廁設

備熱水鍋爐之供熱能源。 

由於查核年報僅涵蓋 147 家醫院，尚有 336 家醫院未達能源大

用戶門檻，而這些醫院亦會購買柴油以供應病房所需之熱水，顯示

實際上醫院消費之柴油數量會高於查核年報之統計值，然而能源平

衡表之醫療服務業(歸屬於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項下)之柴油消費

量亦為零，顯示其實際消費量有明顯遺漏統計之情形；倘若所使用

之柴油購入管道為加油站，則會導致有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現

象。 

除了上開行業外，本研究亦針對殯葬業火化爐使用之能源進行

抽樣電訪，查知基隆、中壢、宜蘭等地之火葬場係以柴油為燃料，

其於能源平衡表行業歸類亦為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統計之柴油

用量為零，其實際消費量有同上述二行業之被遺漏情形。而上述各

項之情形已可稱之為統計遺漏項目，恐非一般所稱之低估。 

(二)農機用油 

農業機械包括耕耘機、曳引機、動力插秧機、動力割草機、動力噴霧

機、抽水機、脫殼機、播種機、採收機、剪枝機、乾燥機等多種樣式，使

用之動力也包括汽油、柴油、電力等。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

臺閩地區有效農機使用證之農機數量統計，107 年全國農機數量為 20 萬

5,966 台。 

實務上，中小型農戶農業機械用油量不大，直接向石油煉製/輸入業或

汽、柴油批發零售業大批購進油品的數量較少，多數係直接提桶(槽)向加

油站購油。此部分屬農業用途之用油，因係透過向加油站購買，在能源統

計上係被歸屬為運輸部門使用。 

不過農機用油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7 款

規定，免徵 5％營業稅。為避免非農機用油透過此一方式購油，早期規定

農機所有人須向鄉（鎮、市、區）公所申領農機使用證，憑該證申領農機

用油免營業稅憑單，且一台農機需一本免稅油憑單，經農友領取農機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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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憑單後，再持單到加油站購入免營業稅用油。農委會依農友申領之憑單，

亦可統計農機用油數量。 

而後為強化農業施政資訊整合效能，提高農業施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農委會配合農業雲之發展與應用，建置完成「農機用油資訊系統」，並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推動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應用於購買農機免稅油。透過

該系統，農民持身分證及農機使用證即可在各地加油站購買減免 5%營業

稅的農機用油，且在農機使用證有效期限內，每年 1 月 1 日農機用油資訊

系統將自動核給該年度免稅油量。因此，經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

會)農糧署之農機用油資訊系統，即可查詢由加油站售出且在該系統進行登

錄之農機用油數量。 

表 4-4 列出 107 年版能源平衡表統計之農牧及林業汽、柴油消費量，

及農委會統計之農機用汽、柴油消費數量。其中，能源平衡表統計之農牧

及林業用油係透過石油煉製/輸入業或汽柴油批發業大批零售，而農委會農

機用油統計則係憑免營業稅單向加油站購買之農機用油量，104 年以後則

是直接透過農機用油資訊統計而得之資料。 

表 4-4 農機用油能源統計與農委會統計比較 

單位：公秉 

資料來源 
能源平衡表(107 年版) 

農牧及林業汽、柴油消費 
農委會統計農機用油 

油品別 

年度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97 334 600 8,928 60,466 

98 343 397 8,603 58,261 

99 328 505 8,681 58,787 

100 290 571 9,427 63,843 

101 295 544 11,116 75,280 

102 307 600 13,407 90,794 

103 308 737 13,273 89,889 

104 267 726 8,974 64,775 

105 258 879 10,466 69,299 

106 256 917 10,285 66,987 

資料來源：能源局，107 年版能源平衡表；農委會，農機用油統計資料 

由表 4-4 可看出，能源平衡表統計農業部門消費之汽、柴油僅數百公

秉，農委會統計之農機用油則高達數千公秉(汽油)至數萬公秉(柴油)，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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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統計低估農業部門之汽、柴油消費量，而又以柴油消費低估之幅度較

大。此又反映出，低估農業部門之汽、柴油消費量，全部被歸為運輸部門

之能源消費，亦即高估運輸部門之能源消費量。 

參考農委會之農機用油量統計，將 106 年加油站售出之農機用柴油 6

萬 6,987 公秉與前節透過電子發票推估而得之運輸部門被高估柴油消費量

合併計算，而為避免重覆計算，需扣除加油站大宗柴油銷售流向農林牧業

之 1,003 公秉，可看到由加油站銷售流向非運輸部門之柴油消費量至少達

30 萬 3,240 公秉。 

 
圖 4-6 加油站單筆大宗柴油交易加計農機用油之銷售流向 

圖 4-6係運輸部門被高估柴油用量之銷售流向，以農業部門變化最大，

所占比重增至 22.1%，但服務業占比仍最高，達 41.9%，工業占 34.9%(包

括營造業占 20%及其他工業占 14.9%)。 

表 4-5 則顯示因柴油消費量未被歸屬於實際使用部門，導致服務業部

門、工業部門、農業部門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均被低估，而運輸部門二氧化

碳排放量至少被高估 80 萬 3,583 公噸 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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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將運輸部門被高估之柴油消費量攤提回所屬部門之比較 

 

106 年 

能源平衡表值 

(A) 
(公秉) 

新增量 

(B) 
(公秉) 

調整後 

能源平衡表 

(C)=(A)+(B) 
(公秉) 

變動百分比 

(D)=(B)÷(A) 

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差異 

(CO2e) 

能源部門自用 32,971 3,475 36,446 11% +9,209 公噸 

工業部門 110,523 105,664 216,187 96% +28 萬 10 公噸 

服務業部門 378,870 127,098 505,968 34% +33 萬 6,810 公噸 

農業部門 341,743 67,003 408,746 20% +17 萬 7,558 公噸 

農牧及林業 917 66,987 67,904 7,305%  

漁業 340,826 16 340,842 0.005%  

小計 864,107 303,240 1,167,347 35.1% +80 萬 3,586 公噸 

運輸部門 4,820,172 -303,240 4,516,932 -6.29% -80 萬 3,586 公噸 

公路運輸 4,700,097 -304,627 4,395,470 -6.48%  

其他運輸 120,075 1,387 121,462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農機用油外，發電機、鍋爐、動力機械等用油亦可能透過加油站

購買，但目前缺乏類似農機用油之資訊系統可進行統計，經濟部能源局指

導財團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編印之查核年報，則僅針對「非生產性

質」行業之能源大用戶查核其柴油使用情形，未查核「生產性質」行業之

柴油使用情形。 

雖然「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汽油數量

在 10 公升以上或柴油數量在 500 公升以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登

記表登記。」，以避免在油價上漲時，因民眾大量囤油而造成公共危險，但

該條文未規範加油站業者需將所登記數量向主管機關申報，故目前無法依

該條規定取得加油站登記資料。這些限制導致本研究無法取得更完整之資

料進行加油站油品流向分析。 

4.3 能源平衡表 108 年版資料更新結果 

本研究因需針對能源平衡表之編製及油品相關法規進行深入探討，於

研究期間與經濟部能源局多次交換意見，並將研究成果及研究建議提供能

源局參考，期能對能源統計之精進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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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研究以電子發票雲端資料之買方行業研析而得之油品流向結

果，因僅分析 106 年單年資料，不符合統計資料調整需考量歷史資料追溯

及未來穩定資料來源，爰能源局已於 108 年 6 月回復表示無法依上開研析

結果調整運輸部門柴油消費統計。 

而針對加油站售出之農機用油數量，因其可追溯歷史資料，未來亦能

持續透過農機用油資訊系統取得穩定之資料來源，能源局已協調農糧署追

溯提供自 97 年 1 月起農機用油資訊，於 108 年發布之能源平衡表編製說

明指出「本(108)年度能源平衡表修訂內涵說明如下：(一)新增統計項目 1.

農機用油：自加油站售出之農機用油（汽油及柴油）數量，由「運輸部門

公路」移至「農業部門農牧及林業」資料調整期間為 97 年 1 月迄今」。 

表 4-6 係比較 107 年版及 108 年版之能源平衡表，由該表可看出新

(108)版能源平衡表之農業部門汽油、柴油消費均較舊版增加，並以柴油增

加幅度較大，約 6~9 萬公秉，而汽油約增加 8 千~1.3 萬公秉。相對上，運

輸部門之汽油、柴油消費量則呈等數量之減少。 

雖然上述調整尚無法完全改善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之情形，但至

少可以將部分非屬運輸部門消費之柴油，回歸其消費部門，部分程度改善

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之情形。 

表 4-6  107 年版及 108 年版能源平衡表比較 

單位：公秉 

 能源平衡表(107 年版) 能源平衡表(108 年版) 

油品別 

年度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97 
農業部門 334 600 9,262 61,066 

運輸部門 9,444,674 4,255,876 9,435,745 4,195,410 

98 
農業部門 343 397 8,946 58,658 

運輸部門 9,636,938 4,216,416 9,628,335 4,158,155 

99 
農業部門 328 505 9,009 59,292 

運輸部門 9,722,108 4,557,410 9,713,427 4,498,623 

100 
農業部門 290 571 9,717 64,414 

運輸部門 9,837,625 4,662,453 9,828,198 4,598,610 

101 
農業部門 295 544 11,411 75,824 

運輸部門 9,728,638 4,598,858 9,717,522 4,523,578 

102 農業部門 307 600 13,714 9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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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部門 9,752,361 4,586,757 9,738,954 4,495,963 

103 
農業部門 308 737 13,581 90,626 

運輸部門 9,832,283 4,646,661 9,819,010 4,556,772 

104 
農業部門 267 726 9,241 65,501 

運輸部門 10,106,187 4,720,930 10,097,213 4,656,155 

105 
農業部門 258 879 10,724 70,178 

運輸部門 10,444,157 4,788,587 10,433,691 4,719,288 

106 
農業部門 256 917 10,542 67,904 

運輸部門 10,238,671 4,820,172 10,228,385 4,753,185 

資料來源：能源局，107 年版能源平衡表；農委會，農機用油統計資料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為依溫管法規定訂定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及針對

運輸部門之主要排放源研訂相關推動策略與措施，交通部過去係透過車輛

使用端方式，估算各類能源及各種運具之能源消費情形，以針對主要排放

源規劃減量措施。 

由於車輛使用端推估之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遠低於能源平衡表之統

計數值，為進一步瞭解此一差距形成原因，本研究透過車輛使用端檢核資

料完整度，以及透過能源統計端由法規規定、電子發票雲端資料、農機用

油資訊系統及能源查核年報等管道，檢核當前統計方式是否與符合運輸部

門之實際消費情形。並獲得下列結果： 

1. 車輛使用端汽油運具之資料完整度較高，其推估結果較為準確，與能源

平衡表之統計數值差距較小。柴油運具之資料完整度較不足，亦影響柴

油消費量推估結果之準確度。 

2. 能源平衡表編製說明將「自用與營業用汽、機車於民營加油站所添加之

油料」歸為運輸部門汽油、柴油消費量，因資料來源為石油煉製/輸入業

銷售給加油站之銷售量，導致加油站銷售之特殊用油(供農機、鍋爐、

發電機、動力機械等)被歸為運輸部門消費，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

低估農業(農機)、服務業或工業(發電機、鍋爐、動力機械)柴油消費量。 

3. 電子發票將所有交易雲端化，讓業者及其上下游銷售流程透明化，可追

蹤產品流向。爰本研究透過篩選加油站銷售給營業人單筆數量大於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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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之柴油電子發票，分析油品之業別流向，可估算出 106 年我國加油

站銷售至非運輸部門之大宗柴油數量至少達 23 萬 7,256 公秉，占能源

統計-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之比重達 4.9%。然因本研究之電子發票涵蓋

率僅占加油站企業對企業交易(B-B)中，非車隊卡之電子發票 3,100 萬

張僅約 1%，部分大宗柴油交易因由油品煉製業者開立非電子發票，上

開估算結果較為保守，實際上非車輛柴油用量比重會更高。 

4. 透過經濟部能源局指導財團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編印之「非生產

性質行業能源查核年報」能源大用戶申報資料，亦可得知部分教育服務

業、醫院會使用柴油做為學校宿舍或病房洗浴設備熱水鍋爐之供熱來源，

106 年申報之柴油消費量分別達 3,458 公秉及 3,710 公秉，但能源統計

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涵蓋教育服務業及醫療保健服務業)柴油消

費量為 0，顯示此部分能源消費量有遺漏統計之情形，若所使用之柴油

購入管道為加油站，會導致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之現象。 

5. 中小型農戶農業機械倘用油量不大，會以桶(槽)直接向加油站購入，而

被歸屬為運輸部門能源消費。因農機用油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條例」免徵 5%營業稅，故可透過農委會查詢農機用油數量，106 年農

機用油量為 66,987 公秉，遠高於 106 年能源平衡表(107 年版)農業部門

-農牧及林業之柴油消費量 917 公秉，此一差距即為運輸部門被高估之

「農機用油」消費量。 

6. 將電子發票推估結果加計農機用油量，可估算出 106 年由加油站銷售供

非運輸部門使用之柴油數量至少達 30 萬 3,240 公秉，占能源統計-運輸

部門柴油消費量之比重達 6.3%。其中 41.9%流向服務業，34.9%流向工

業(包括營造業占 20%及其他工業占 14.9%)，22.1%流向農業部門。 

7. 由於高估運輸部門柴油消費量，導致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亦有高估之情形。

若僅分析本研究 31 萬多筆電子發票油品流向，至少高估運輸部門 61 萬

8,289 公噸 CO2e，再加計農機用油之高估數量，至少高估 80 萬 3,586 公

噸 CO2e，因此造成運輸部門需承擔較高之減量責任，並不合理。相對

而言，低估其他部門能源消費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會，將導致相關排放源

之主管部門無法針對被漏列計算之排放源規劃妥適減量措施及投入適

當資源。 

5.2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論，對未來交通部之車輛使用端統計資料、經濟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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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能源統計資料精進及行政院協商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責任時，提出以下

建議： 

1. 車輛使用端統計精進之建議 

(1) 研議汽車使用端資料蒐集精進方式：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 24 條「汽車運輸業應按期將燃料消耗統計年報表等報表送請公

路主管機關查核」規定，建議公路監理機關可建立汽車運輸業網路

申報燃料消耗系統，俾完善汽車運輸業之燃料消耗統計資料庫。 

(2) 交通統計可再強化運具調查內容，如於汽車貨運調查中，增加燃料

效率等調查項目(本意見交通部統計處已納入辦理)。 

2. 能源平衡表精進之建議 

(1) 能源平衡表可參考農糧署農機用油資訊系統統計資料，調整修改農

業部門柴油消費量(本意見能源局已納入修正 108 年版能源平衡

表)。 

(2) 研議修改「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之可行性，若能將特殊用油-

「柴油販售超過 500 公升需登記」之規定，修改為「特殊用油需按

月統計申報」，將可確實自加油站源頭掌握確實流向。 

(3) 研議能源平衡表中長期統計精進方式：如從石油煉製業、汽柴油批

發業至加油站業等上中下游業者，加強資料來源之可靠性，確實掌

握最終銷售端申報之油品銷售流向資料，或透過內部團隊合作及跨

部會溝通協調，整合油品流向管理機制，提升能源平衡表之正確

性。 

3. 第 2 階段協商各部門減量目標之建議 

鑒於各部門應依其實際排放情形賦予相對之減量責任，故在協商我國

溫室氣體第 2 階段各部門管制目標時，應考量高估運輸部門溫室排放

量之情形，酌予調減應減量額度，以使政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

資源配置更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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